
2024 年 TAIWAN 羽球團體錦標賽競賽規程 2024.09.11 制訂

依據高雄市政府 中華民國 113 年 06 月 06 日 高市府運競字 第 11130728900 號函核准辦理

一、活動主旨：響應國家全民運動號召，普及提升羽球運動，發揮港都推廣全國羽球交流能量，期 

許台灣羽球產業共同推動羽球培育、發展，讓廣大羽球愛好者，能在此賽事中帶動 

體育風氣蓬勃發展。凝聚台灣、展躍台灣。 

二、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高雄市體育總會、高雄市體育總會羽球委員會 

三、主辦單位：南區體育事業 

四、贊助單位：SDK體育事業公司、鉌豐鋼鐵、Z健身俱樂部、㐂壽司、零點零分運動按摩工作室     

東林體育運動企業、羽潮羽球運動休閒館 

五、賽事轉播單位：智林體育台 LIVE轉播( MOD215台) 

六、比賽日期：中華民國 113年 11月 16日（星期六）11月 17日（星期日） 

七、比賽地點：高雄市亞柏會舘（高雄市小港區學府路 113號） 

八、比賽用球：SDK NO.2 比賽級用球 

九、比賽組別： 

A.學生組【每隊最多 6人】

（1） 國小低年級(1、2年級)男生組、女生組【出賽順序單打、雙打、單打】。

（2） 國小中年級(3、4年級)男生組、女生組【出賽順序單打、雙打、單打】。

（3） 國小高年級(5、6年級)男生組、女生組【出賽順序單打、雙打、單打】。

（4） 國中男生組、女生組【出賽順序單打、雙打、單打】。

（5） 大專男生組、女生組(參賽資格詳閱比賽辦法)【出賽順序單打、雙打、單打】。

B.社會組【每隊最多 8人】

（1） T1男子組、女子組(參賽資格詳閱比賽辦法)【出賽順序雙打、單打、雙打】。

（2） T2男子女子混合組(參賽資格詳閱比賽辦法)【出賽順序女雙、男雙、混雙】。

（3） T3男子組、女子組(參賽資格詳閱比賽辦法)【出賽順序 70歲、60歲、50歲雙打】。

（4） T4男子組、女子組(參賽資格詳閱比賽辦法)【出賽順序 90歲、80歲、70歲雙打】。

C.社會組三對三【每隊最多 3人】

（1） T1男子組、女子組(參賽資格詳閱比賽辦法)

（2） T2男子女子混合組(參賽資格詳閱比賽辦法)

十、大會已幫賽事工作人員及參賽人員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十一、報名手續： 

（1） 報名方式：

網路報名 

或到 FB搜尋【Taiwan 羽球團體賽】粉絲專頁置頂文，亦有 

網路報名連結。 

報名截止日期：113 年 9月 17日至 113年 10月 17日止。 

  (如報名組數已達上限，將提前截止報名) 



(2) 學生組每隊新台幣 2500 元整、社會組每隊新台幣 3500 元整、三對三每隊新台幣 3000 元整。

(3) 報名即贈紀念衣，依各隊報名人數發送，領取時攜帶身分證核對。

(4) T1團體組、T1 三對三組為獎金挑戰賽制，故無贈送紀念衣。

 平放測量尺寸僅供參考，誤差約正負 2公分為正常範圍內。

  尺寸選定後，現場不得更換，請務必再三確認 

（5） 繳費方式：

(A) 可使用信用卡繳費，手續費 4%。

(B)至四大超商繳款，2 萬元以下繳款手續費 15 元。

(C)使用國泰世華銀行帳戶 ATM 繳款免手續費，由其它金融機構 ATM 繳款手續費 15 元。

(D)使用國泰世華銀行網路銀行帳戶繳款免手續費，由其它金融機構網路銀行繳款手續費 15

 元。

(E)使用國泰世華銀行匯款繳費免手續費，由其它金融機構採跨行滙款手續費 30 元。

 銀行: 國泰世華銀行(013) 嘉泰分行(2099) 戶名:毅軒實業有限公司。

(F)可至國泰世華銀行臨櫃繳費，免手續費。

(G)截止前未繳費視同未完成報名，則不納入抽籤作業不予出賽。

（6） 逾期未繳交報名費用者視同未報名，將不予安排賽程，敬請見諒。

十二、比賽辦法： 

(1)本比賽採用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公佈之最新羽球規則（依世界羽聯新制所訂規則）。

(2)預賽皆採每點以新制 25 分壹局(24 分平不加分)定該點勝負(13 分交換場邊)，三點皆

要出賽，總得分高者判為勝場，若總得分相同時，以勝點多者為勝；決賽皆採每點以新

制 25 分壹局(24 分平不加分)定該點勝負(13 分交換場邊)，先勝兩點隊伍獲勝。

(3)國小組不可以高年級降級打低年級，但低年級可跳級打高年級，女生可以跨打男

生組，男生不可跨打女生組。

(4)學生組須同校學生報名，不可跨校。

(5)社會組之三對三（3vs3）參賽辦法如下：

(6) T1 組選手不限年齡，每一隊每一場下場時只能排一名甲組球員下場比賽，不限出賽點。

(7) T2 組選手不限年齡，曾就讀教育局高中羽球獨招重點學校之羽球校隊選手不可報名此項

目，謝絕全國甲組選手。(T2三對三組別限定為兩男一女組合)

(8) T3 組選手需年滿 25 歲，比賽各點皆為雙打，以兩人年齡相加總合為 70 歲、60 歲、50

歲依序比賽，謝絕全國甲組選手。

(9) T4 組選手須年滿 35 歲，比賽各點皆為雙打，以兩人年齡相加總合為 90 歲、80 歲、70



    歲依序比賽，全國甲組選手需年滿 40歲。 

(E) 說明以上「全國甲組選手」意指中華民國羽球協會認定之甲組選手。

(F) 每人可報名 3項團體賽。

(G) T1、T3、T4組女生可以跨打男生組，男生不得跨打女生組。

（6）比賽賽制依報名隊數決定，於抽籤時宣佈，如採循環賽時，各隊勝負算法如下：

A. 勝一場得 2分，敗一場得 1分，棄權 0分，積分多者為勝。

B. 兩隊積分相等，勝者為勝。

C. 三隊以上積分相等，以該相關隊比賽結果依下列順序判定：

甲、（勝點和）÷（負點和）之商，大者為勝；如相等則以。

乙、（勝局和）÷（負局和）之商，大者為勝；如相等則以。

丙、（勝分和）÷（負分和）之商，大者為勝；如相等則以。

丁、由裁判長抽籤決定之。

 三對三（3vs3）規則： 

1.計分方式：採用一局 25 分制，13 分換邊，先獲得 25 分者為勝。

2.場 地：發球區及比賽區與雙打賽相同，比賽中所有球員不得無故離開場地（必需雙足均

在場地內，救球除外）若經裁判制止仍不改進，得判失分。 

3.接、發球：比照雙打賽，必須指定兩位需發球及接發球，可發短球或長球。第三位球員

 沒發球權，但可輪流站左右方幫忙接長球。 

（7）參賽隊伍需全體列隊，選手若無法列隊請勿排入點單，列隊時無法出現之選手，該點則

判為棄點，預賽時以 0分計算，決賽時則判為空點，空點後各點皆不可比賽。

（8）參加比賽之單位/學校球員，應於賽前 45分鐘到場，而團體賽則需在賽前 20分鐘填寫完

成出賽名單，並繳回競賽組，（時間以大會所掛電子時鐘為準）。如遇賽程提前時，請依

大會廣播出賽，如有特殊事故得依賽程表時間出賽，並不宣判棄權；但如遇賽程拖延，

經大會廣播出賽二分鐘內仍未到場比賽者，即以(6)項判定，不得異議；比賽結束前，若

賽中有人、證不符之情況得再次要求核對球員身分。

（9）若出賽單位/學校球員不足時，不可兼點，應於排點前向大會申明，並告知對方後，只可

將可賽球員排在前面各點，中間不得空點，而未排後之各點均判對方之勝點。(若未告知

時，則該場比賽對方可重新排點，唯球員不足一方無權重新排點)。

（10） 比賽期間若某隊球員因傷而人數不足，空點只可排於最後順位

（11） 年歲數認定方式：例：78年次，則為 113年-78年=35歲，以此類推。

（12） 如有未符合資格參賽者，經大會或對手舉發後取消參賽資格，將不退報名費。

（13） 各組別之參賽資格以參加本會主辦的比賽為依據，於競賽規程中皆有明文規定，敬請各

位球員自重，勿心存僥倖降組報名，或冒名參賽。若於賽會期間被抗議或檢舉並查證屬

實後，取消該球員資格，團體組亦不補人。

（14） 大專體資生與體保生認定標準為大專院校以羽球專長入學(含甄審、甄試、獨招及高中

擁有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前八名紀錄者)，則不可參加大專組，限報名 T1組；目前最新

入學資格方式為繁星、指考、分科考試入學者，可報名參加大專組。



（15） 比賽時務必攜帶貼有相片之文件正本(身分證)，學生則攜帶貼有相片且蓋有學校印鑑之

在學證明(學生證)，以備查驗；如有冒名頂替者，則取消其比賽資格。

★領取衣服時請務必出示正本(身分證)或健保卡。

（16） 比賽時如遇特殊事故(天災、停電等)需改期或補賽時，得由大會宣布，各參加隊伍必須

遵守。

（17） 若球員不服從裁判、裁判長之判決或不遵守大會規定者，得取消其比賽資格。

（18） 該場執法裁判僅查核選手人證是否相符，若針對資格疑義者，由選手自行舉證抗議。

（19） 經公告抽籤結果後，賽事如期辦理，因個人因素（如確診）退賽，則無法退費。

（20） 獲獎選手須配合大會頒獎作業流程，不得異議。

（21） 各組若不足 3 隊時，則採併組或取消該組比賽為原則；報名組數 3隊至 11隊取一名，

報名組數 12隊至 23隊取二名，24隊(含)以上時取三名。

（22） 申訴規定：

A.口頭申訴：對參賽球員有疑義時，應於比賽開始雙方上場(列隊)時提出，經雙方檢查

身分證件後，如有不符合者，立刻判定該點為空點，空點後則以條文(5)處理之。

B.書面申訴：須於事實發生後三十分鐘內具正式抗議書經教練簽章，並隨附保證金新台

幣伍仟元整($5000TWD)，送交大會審查，以大會之判決為終結，不得再抗議。若抗議

成立，保證金退回；若抗議不成立，保證金沒收，不得異議，且抗議時間內比賽不得

停止。

(23) 本賽事各組賽程晉級決賽時，皆由競賽組採用電腦自動亂數抽籤，晉級者毋須集合抽

籤。

(24) 教練於球場時，請遵守教練行為準則；選手亦同遵守運動員行為準則。

(25) 獎狀發放時，教練欄位最多填寫兩人。

(26) T 1 團 體 組 、 T 1 三 對 三 組為獎金挑戰賽制，獎金如下：

各組獎金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48隊（含）以上 100000 30000 10000 

24隊（含）以上 30000 20000 10000 

12隊（含）以上 20000 10000 

3隊 （含）以上 10000 

 單位：新台幣(元) 

十三、申訴規定： 

A.口頭申訴：對參賽球員有疑義時，應於比賽開始雙方上場(列隊)時提出，經雙方檢查身分

證件後，如有不符合者，立刻判定該點為空點，空點後則以條文(5)處理之。 

B.書面申訴：須於事實發生後三十分鐘內具正式抗議書經教練簽章，並隨附保證金新台幣伍

仟元整($5000TWD)，送交大會審查，以大會之判決為終結，不得再抗議。若抗

議成立，保證金退回；若抗議不成立，保證金沒收，不得異議，且抗議時間內 

比賽不得停止。  

十四、協辦參與：



      歡迎工商團體和各單位鼎力贊助，贊助名單將公佈於比賽場地、秩序冊及 Taiwan 羽球團         

      體賽粉絲頁中致謝。 （請與賽事執行長林鴻仁先生聯絡 0976336219）。 

十五、附則： 

(1) 本次賽事已投保公共責任意外險，如需個人意外險請自行加保。 

(2) 大會已幫賽事工作人員及參賽人員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3) 報名截止前，若不克參賽，所繳交報名費用將於每組每人扣除行政作業費用 300 元後歸

還餘款。 

(4) 報名截止後，無論任何原因不克參加比賽，報名費皆不予退費。 

(5) 匯錯款項，扣除行政業費用 100 元 

(6) 如遇特殊事故必須更改賽程時，經主辦單位在「Taiwan 羽球團體賽」粉絲頁公佈告知，

各隊不得異議。 

(7) 若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有最終解釋及修正之權利。 

十六、如有任何指教或改進之處，請到 FB 搜尋【Taiwan 羽球團體賽】 

      粉絲專頁，私訊粉專，您的意見都會幫助下一屆的賽事更美好。 

十七、肖像權授權條款： 

      (1) 本人同意主辦單位及主辦單位指定之人，得於本大會活動期間拍攝本人之影音、照片，並 

          得於辦理本次活動及利用上開影音及照片之範圍內，使用個人資料保護法所列之所有本人 

          個人資料。 

      (2) 本人同意主辦單位及主辦單位指定之人得公開、使用、利用、販售前條之影音、照片。本 

          人並拋棄對主辦單位及，對前開影音、照片之所有民事請求權及刑事告訴權。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三     年      九     月     十一   日  


